
F19 (2023 年 9 月修訂) 

 
 

學校檔號： S2/T/043/25-26    

  

執事先生：  

邀請招標 

承投提供  2026/2027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 

 

1.  現誠邀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及/或服務。倘貴公司不擬接納部分訂貨，請

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。  

 

2. 投標表格必須填妥一式三份，並放置信封內封密。 

    信封面應清楚註明： (承投 2026/2027學年午膳供應服務) 投標書  

 

投標書應寄往新界粉嶺聯益街9號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，並須於2026年1月16日下午二

時前送達上述地址。逾期的投標，概不受理。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為90天，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。如

在該90天內仍未接獲訂單，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。另外亦請注意，貴公司必須填妥投標表格第II部

分，否則標書概不受理。  

 

3. 倘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，亦煩請盡快把本函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，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。  

 

4.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物品/服務時，會以*「整批」、「分組」或「分項」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2025年12月15日  

# 請不可在投標信封面寫上投標者的身分。投標者如在密封信封上披露身分，投標資格會被取消。投標

者如在遞交標書後但在截標前修訂其標書，經修訂的標書須以遞交標書的相同方式遞交。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 


